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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灞政办发〔2019〕23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同意解除范峥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批复

西安市灞桥区政府办公自动化管理中心：

你中心报来关于解除范峥同志聘用合同的报告已收悉，根

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[第 652 号]），3 月

22 日经办公室会议研究，同意解除范峥同志事业单位聘用合

同，并下达《解除事业单位聘用合同通知书》。

请你中心接到此文后，在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本人或由

其家属转告本人，如有异议，请于 60 日内提出复核。

此复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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